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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勞保基金修正應符合世代正義問題： 

(一)為解決勞保財務問題，行政院將提出勞保財務穩健方案，行政院勞委會刻正積極研議中

，並將兼顧社會公平、權利義務對等、世代衡平及經濟效益等原則，採多管齊下，包括

保險費率、所得替代率、平均月投保薪資、基金管理績效及政府撥補責任等方向綜合檢

討，提出適合我國勞工保險制度之改革方案。 

(二)另年金制度改革係臺灣未來發展重要契機，政府十分重視，行政院已設立專案辦公室，

透過由下而上、由地方至中央方式，舉辦超過 100 場次座談會，廣納各界意見，並將提

出年金制度改革初步方案。 

（一五九）行政院函送劉委員建國就實價登錄執行後造成不動產「租案」

委託量大幅減少，致不動產經紀業者難以運作及生存等相關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8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41） 

劉委員就實價登錄執行後造成不動產「租案」委託量大幅減少，致不動產經紀業者難以運作

及生存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租賃為債權行為之一，由當事人雙方契約成立即生效力，實務上因無須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故地政機關無從掌握租賃個案之相關資訊。爰此，內政部於實價登錄相關規範研議之初，

考量目前地政機關對於不動產經紀業者尚可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進行管理，而對於一般

房東之出租行為則無控管機制，基於實務執行之可行性，遂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檢討修

訂時，將經紀業者受委託之租賃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義務納入，而條例修訂過程亦多次

邀集相關業者代表與會溝通討論。故現行實價登錄制度僅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範租賃

案件申報義務之方式，實為兼顧不動產租賃交易資訊透明化及實務執行可行性之權宜作法。 

二、實價登錄制度之目的，係為期不動產交易資訊公開透明，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內政

部為避免外界對於推動實價登錄制度引發實價課稅之疑慮，已持續督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同業公會加強宣導本項政策理念，鼓勵屋主委託合法不動產仲介經紀業者租賃房屋，

以減少對租屋仲介業務之影響；且為保障合法經紀業者權益，避免屋主委託非法經紀業者從

事租賃（買賣）仲介業務，內政部亦責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強查處轄內非法從事仲

介業務者，並將上述宣導及查處情形分別納入年度地政業務督導考評項目，以提升效益。 

三、由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範之對象為經紀業者，是本條例對於申報登錄租賃案件資訊之立

法僅得就委由經紀業居間成交之租賃案件加以規範，至屋主自行出租之案件，因無須至地政

事務所辦理登記，實務上地政機關無從掌握，未來是否列入申報登錄之範圍，尚涉及其他法

律得否立法規範及實務如何執行等問題，內政部將通盤考量。 

（一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就政府應責成相關部會研議全面補助我


